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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特殊用水分類用水指標參考值 

用水分類 單位指標 單位指標用水量參考值 
(公升/單位指標/日) 

航空站(國內航線) 旅客人數 0.085 

航空站(國際航線) 旅客人數 0.213 

國立其他展演場館 進館人數 0.049 

博物館 進館人數 0.062 

縣市立其他展演場館 進館人數 0.067 

體育場(育樂場所) 進館人數 0.275 

焚化廠 垃圾處理量 1.184 

零售市場 樓地板面積 1.398 

風景區管理處 遊客人數 0.005 

醫療機構 單位指標 
單位指標用水量參考值 

(公升/床．日) 
醫學中心 病床數 640~960 

區域醫院 病床數 510~690 

地區醫院 病床數 383~518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調查資料分析，採用 105 年至 109 年度各類別適用之單位指標用水量參考值之平均值。 
註 1：單位指標用水量單位：公升/單位指標/日) 

例如：單位旅客人數用水量＝(全年度總用水量)÷(全年度旅客總人數)÷365×1000。 
例如：單位進館人數用水量＝(全年度總用水量)÷(全年度進館總人數)÷365×1000。 
例如：單位垃圾用水量＝(全年度總用水量)÷(全年度垃圾處理總量)÷365×1000。 
例如：單位樓地板面積用水量＝(全年度總用水量)÷(全年度總樓地板面積)÷365×1000。 
例如：單位病床用水量＝(全年度總用水量)÷(全年度總病床)÷365×1000。 

註 2：特殊用水分類用水指標參考值係採該細分類單位指標用水量之中位數。 
註 3：有關醫療機構不納入評比對象，惟提供單位指標用水量參考值供參酌；附表二有關醫療機分類係採機關

權責單位分類，其用水指標為人均用水量，附表三則依醫療機構規模分類，用水指標為單位病床之每日用

水量。 
註 4：上述以人數為單位指標（如旅客、遊客或進館人數）之單位，可併入該單位員工或常駐工作人員等人數

一併計算。 


